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经贸合作行动纲领 

（2014-2016年）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安哥拉共和国、巴西联邦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几内亚比

绍共和国、莫桑比克共和国、葡萄牙共和国、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论

坛与会国）主管经贸事务的部长，于2013年11月5日参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举行的中国-

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以下简称中葡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部长们高度评价各论坛与会国政府对中葡论坛机制的支持和推动，赞赏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阁下、巴西联邦共和国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阁下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理鲁伊•德巴洛斯阁下、葡萄牙共和国副总理保罗•波尔

塔斯阁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副总理菲尔南多•拉萨马•德•阿劳若阁下出席第

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部长们祝贺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暨论坛成立十周年，回顾了论坛成立十年

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的状况，积极评价论坛与会国为履行2003年、

2006年、2010年分别签署的《经贸合作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

框架下的相关承诺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赞赏论坛与会国在《行动纲领》确定的领域所作的不懈努力，尤其是为推动与

会国相互了解、加强经贸合作伙伴关系所作的努力。 

 

赞赏中国政府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宣布的在经济、金融、农业、教育与人力

资源、卫生等领域支持论坛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经贸发展的举措，并高兴地看

到这些举措得到圆满的落实。 

 

赞赏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为论坛开展活动所给予的一贯支持，

以及为不断加强论坛与会国友好关系所作的贡献。 

 

部长们认为论坛与会国应继续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形式多样的原则，加

强经贸政策对话，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促进共同发展与繁

荣。 

 

为进一步加强论坛与会国的经贸合作伙伴关系，部长们一致同意制定本《行动

纲领》，条文如下： 

 

 



一、政府间合作 

 

1.1充分肯定高层互访对于相互协商与促进合作的重要性，一致同意在中葡论坛

框架内不断加强和完善论坛与会国业已存在的政府间合作机制。 

  

1.2重申经贸关系是中葡论坛的基础与动力，一致同意推动论坛与会国在双边及

多边层面建立紧密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贸易、投资、旅游、运输、教育及人

员培训等领域，呼吁加强贸易促进和便利化措施，减少贸易壁垒和不利于贸易

发展的措施及投资障碍。 

 

二、贸易 

 

2.1赞赏论坛与会国实施前三个《行动纲领》所作的努力，认为需要推动论坛与

会国间的贸易增长，同意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措施扩大中国与葡语国家间的贸易

规模，力争到2016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600亿美元。 

  

2.2在论坛与会国作出国际承诺的框架内，鼓励采取促进论坛与会国间贸易的措

施，完善贸易和投资促进机制及支持企业获得信贷。  

 

2.3强调应在2003年10月签署的《贸易促进机构与商会间合作协议》框架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沟通机制，及时交流贸易活动信息。  

 

2.4重申加强海关监管、卫生检疫监管、动植物检疫监管、食品和消费品安全领

域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2.5考虑到科研、应用、法律领域相关评价机制的标准化和开展流程、产品、服

务及计量认证的重要性，支持相关领域主管部门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消除

技术性贸易壁垒。 

 

三、投资与企业间合作 

 

3.1认识到相互投资在经贸合作中的发展潜力，同意促进论坛与会国间投资的快

速发展，力争在2014至2016年期间实现中国与葡语国家间的相互投资较快地增

长。  

 

3.2同意继续加强现行投资法律法规的宣传，在符合各方利益及国际义务的条件

下，鼓励商签包括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双边投资促进与保护协议以及避免

双重征税及防止偷漏税协议等双边协定。 

  

3.3同意投资工作小组在中国投资促进机构的支持以及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的协

助下，开展双边与多边投资促进活动，为论坛与会国企业推介投资商机及实施

潜在投资项目提供服务。  

 



3.4继续鼓励在论坛与会国轮流举办企业经贸合作洽谈会，鼓励论坛与会国企业

互访和参加展览、洽谈会及其它经贸活动，为论坛与会国中小企业间开展多种

形式的投资合作提供便利。  

 

3.5继续鼓励论坛与会国政府和企业利用中葡论坛平台，参加在澳门举行的国际

会展活动及各类经贸活动，促进中小企业间的合作。 

  

3.6同意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论坛与会国企业代表互访和开展投资经营活动等

相互提供便利。  

 

3.7同意完善论坛与会国投资贸易信息数据库的建设，鼓励论坛与会国企业利用

中国商务部的“投资项目数据库”。  

 

3.8同意根据论坛与会国现行法律法规，继续吸引和鼓励来自论坛与会国及其它

地区的投资，并根据有关葡语国家的意愿，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在该国设立符合

其发展目标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和物流中心。 

 

3.9支持和促进论坛与会国企业在矿产资源开发、加工及相关产品生产等领域按

照优势互补和互利原则开展投资合作。 

 

四、农业、渔业和畜牧业领域合作 

 

4.1认识到论坛与会国在农业、渔业和畜牧业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强调应采取

具体措施推动上述领域合作。  

 

4.2同意继续推进农业与渔业领域的人员交流和培训，继续支持和帮助论坛非洲

和亚洲葡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继续鼓励和支持

企业参与农业与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种植、养殖技术推广、农机装备生产

和农产品加工等，继续鼓励企业通过技术转让和推广，交流经验，深化合作。  

同意应特别鼓励加工农产品的出口。 

 

4.3赞赏在农业种植领域合作取得的进步，并同意将合作扩展至林业、水产养殖

和畜牧业等领域。 

 

五、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 

 

5.1强调应推动论坛与会国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吸引技术、设备和管理领先的

论坛与会国企业参与本国基础设施建设。 

  

5.2重申鼓励论坛与会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与信息、规划、管理经验等

方面的交流，鼓励企业在规划、设计、咨询、设备材料供应、技术、工程建设

与项目管理等方面开展合作。  

 

5.3鼓励论坛与会国政府和企业继续积极参加每年在澳门举行的“国际基础设施

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增加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5.4通过在论坛与会国举办研讨会和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各国基础设施项目和计

划的宣传推介。 

 

六、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合作 

 

6.1考虑到自然资源对于论坛与会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应按照互利互补

、共同发展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及合理的合作方式，加强在自然资源勘探、

开发和利用领域的投资与合作。  

 

6.2肯定论坛与会国的能源潜力，同意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让、人员交流

与培训、能源发展规划制订等方式鼓励和支持论坛与会国间的能源合作。  

 

6.3考虑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鼓励在生物燃料和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领域开展合作。  

 

6.4鼓励论坛与会国政府和企业利用中葡论坛平台，参加环保领域的会展活动，

加强在环保领域的信息交流与项目合作。  

 

6.5肯定推动论坛与会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鼓励开展环境管理能力建设合作，

拓展合作领域。 

 

七、教育与人力资源领域合作 

 

7.1积极评价论坛与会国为加强人力资源领域合作所采取措施的落实情况，重申

愿依据论坛与会国各自特点，继续推进合作，特别是结合各国发展需求和培训

规划，制订人力资源培训计划，确定优先培训领域、课时和人数。 

  

7.2鼓励论坛与会国探索教育交流合作的新模式、新内容和新方法，并优先进行

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葡语国家同意对中国葡语教学给予支持，如开展葡语教

师培训与交流，联合开展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的研发等，促进中国葡语教学质

量的提高。 

  

7.3葡语国家感谢中国政府愿意根据各国的实际需求，提供新的和更多的资源，

在公共管理、经贸、卫生、农业、运输、通信等领域为论坛非洲和亚洲葡语国

家提供技术培训，帮助加强这些国家的发展能力建设。 

  

7.4赞赏中葡论坛（澳门）培训中心的正式设立，并很高兴地看到该中心已为论

坛与会国培训了416名人员。建议利用中葡论坛（澳门）培训中心加强合作，

有关培训可在澳门、中国内地或葡语国家进行。  

 

7.5同意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加强留学信息的交流，支持更多论坛与会国

间的留学生交流。  

 



7.6强调教育在促进论坛与会国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推动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制

定普及初等教育规划和提高识字率，实现消除绝对贫困战略。 

  

7.7强调在论坛与会国开展汉语和葡萄牙语教学的重要性，加强对人员的继续教

育，以密切经贸关系的发展。  

 

7.8 同意研究扩大孔子学院在论坛与会葡语国家的覆盖范围。  

 

7.9强调重视葡萄牙语作为论坛与会国间文化交流的载体地位，同意研究建立推

广葡萄牙语教学的合作机制。鼓励葡语国家与澳门及中国内地的高等院校加强

葡萄牙语教学，培养既掌握葡萄牙语又精通经贸、法律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

才。 

 

八、旅游领域合作 

 

8.1同意共同推动论坛与会国间的旅游合作，推动论坛与会国旅游业界在投资项

目、旅游产业管理、专业培训、旅游推介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8.2赞赏某些论坛与会葡语国家有意愿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认为此

举有助于推动旅游领域的合作及提高论坛与会国旅游业的服务质量。  

 

8.3鼓励论坛与会国继续利用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和旅游平台的区位

优势，派员参加每年在澳门举办的旅游管理领域的人力资源培训和实习项目。 

 

九、运输与通信领域合作 

 

9.1同意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论坛与会国间的交通运输合作，鼓励开展扩

大海运、空运直航的可行性研究。  

 

9.2同意通过经验交流、人力资源培训、技术转让等形式，开展运输与通信领域

的合作。 

 

十、金融领域合作 

 

10.1同意深化论坛与会国间金融机构合作的研究，鼓励中国与葡语国家互设银

行分支机构，促进贸易投资往来。  

 

10.2肯定中国内地金融机构和澳门特区工商业发展基金为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的

设立和正式运作所做的工作，赞扬中方推动基金规模朝着既定目标持续发展作

出的努力。要求基金管理者加大对基金使用的宣传力度，并鼓励有意愿的论坛

与会国企业充分利用该基金，以实施有关经贸项目。 

 

 

 

 



十一、发展合作 

 

11.1赞赏论坛与会国为开展有利于论坛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的发展合作所作的

努力。 

  

11.2 赞赏有利于论坛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作行动。 

 

十二、文化、广播影视与体育领域合作 

 

12.1赞赏论坛与会国在巩固文化、广播影视与体育领域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同

意通过完善已有合作机制，促进论坛与会国间的合作与交流。  

 

12.2认识到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决定通过各种形式，鼓励论坛与

会国艺术团组及文化企业的积极性，从而促进论坛与会国间的文化贸易。 

  

12.3鼓励论坛与会国继续以澳门的广播电视机构及新闻社为信息交流平台，在

澳门开展培训和实习项目，加强彼此间的合作。  

 

12.4同意加强论坛与会国在广播、电影、电视领域的合作，鼓励并支持自2014

年起引进对方拍摄的一定数量的影视作品。 

 

12.5 鼓励论坛与会国间开展体育领域的合作。  

 

12.6对在澳门成功举办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周表示满意，并同意继续开展此类

活动和促进文化团体的专业化。 

 

十三、卫生领域合作 

 

13.1同意继续加强现有合作机制，深化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并继续推

动在医学、临床等方面的合作。  

 

13.2 同意支持论坛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完善热带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机制。  

 

13.3鼓励采取措施，推动在论坛非洲和亚洲葡语国家生产治疗疟疾、肺结核、

艾滋病以及其它热带疾病的药品。  

 

13.4肯定传统医药的重要性，同意支持科研、信息交流、培训和实习，推动以

药用植物为基础的药品生产。 

 

十四、其它领域合作 

 

14.1考虑到跨领域科技合作的重要性，重申继续推动论坛与会国在科技领域的

多元化合作，包括专业技术培训和技术转让。同意全面加强该领域现有交流，

深化论坛与会国间具体领域的合作。  

 



14.2同意继续加强论坛与会国友好省（州、城市和地区）间的交流，鼓励地方

政府层级的合作。  

 

14.3 继续鼓励在城市规划领域开展合作与经验交流。  

 

14.4同意利用澳门熟悉中国和葡语国家法律体系的比较优势，推动澳门成为中

国与葡语国家企业解决商业纠纷的仲裁地点之一。  

 

14.5同意通过加强青年领域的合作交流，密切和增进各国人民间的友谊与相互

了解。 

 

十五、澳门平台作用 

 

15.1赞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落实论坛目标、宣传推广、财政保障和服务等

方面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15.2 重申重视澳门继续积极发挥作为中国和葡语国家间经贸合作平台的作用。  

 

15.3同意研究在澳门建立论坛与会国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发挥澳门的语言、法

律、审计、融资及资信服务等优势，为论坛与会国企业经营合作提供信息及人才服

务。 

 

15.4同意探讨在澳门建立论坛与会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举办面向葡语国家市

场的专业化展会，并吸引更多国际会议在澳门举办。 

 

15.5注意到中国对进口食品快速上升的消费需求，同意探讨在澳门建立葡语国

家食品集散中心。 

 

十六、后续机制 

 

16.1赞赏论坛常设秘书处在落实2010年签署的《行动纲领》、实施论坛与会国

确定的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16.2赞赏论坛常设秘书处运作章程的通过，同意继续向常设秘书处提供必要的

资源以便其充分开展工作。  

 

16.3同意继续完善论坛常设秘书处的网络信息库建设，使之成为论坛的信息交

流和研究中心。 

 

十七、下一届部长级会议 

 

17.1一致同意于201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中葡论坛第五届

部长级会议。 

 

  



 

安哥拉共和国 

 

巴西联邦共和国 

 

佛得角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莫桑比克共和国 

 

葡萄牙共和国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